许昌市科学技术局文件

许科字〔2011〕28号
关于组织申报2011年度

许昌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局，各有关单位：

为了做好2011年度许昌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的申报工作，根据《许昌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及条件

（一）全市范围内2008年以来通过许昌市科技局组织（主持）鉴定的科技成果，并于2010年12月31日前办理完毕备案归档手续的；

（二）按照鉴定与评奖相统一的原则，凡通过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组织（主持）鉴定的项目，不在本次报奖受理范围之内；
（三）已获市级以上科技奖励的，不得重复申报；

（四）凡存在知识产权以及完成单位、完成人员等方面争议的，不得申报；

（五）第一完成单位必须是在许昌市辖区内依法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机构。
二、申报程序
（一）两家以上单位共同完成的科技成果，由第一完成单位组织申报；
（二）各县（市、区）所属单位完成的科技成果，由所在县（市、区）科技局统一组织推荐；
（三）市直企事业单位完成的科技成果及医疗卫生类科技成果，由市科技局直接受理。
三、申报材料
（一）《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原件）一份；

（二）《许昌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申报书》纸质材料一份，附电子版；

（三）《科学技术成果鉴定材料》（合订本）一套。
（四）凡属省级鉴定的科技成果，应同时报送电子文稿（ppt），汇报时间不超过10分钟。

四、有关要求 
（一）申报单位对全部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
（二）各推荐单位应对申报项目作如下审查： 
　　1、是否符合市科技进步奖的申报范围和条件; 
　　2、资料与附件是否齐全规范，装订打印是否符合要求; 
　　3、技术内容与效益计算是否科学真实；
　　4、主要完成人排序是否与《鉴定证书》完全一致。
五、材料报送
（一）集中受理时间：5月9日─5月12日
（二）报送地点：许昌市科技局基础研究与科技成果科（许昌市人民政府9号楼9340房间）
联系人:  槐俊才     联系电话：（0374）2965020

附件：许昌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申报书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主题词：科技奖励  通知
许昌市科技局办公室               2011年4月28日印发
附 件
　　　　　　　　　　　　　　　　　　　
　　　　　　　　　　　　　　　　  　
许昌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申 报 书
项目名称：                              
任务来源：                              
研究起止时间：             起             止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                          （盖 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许昌市科学技术局 制
一、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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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经济与社会效益

	项目总投资额
	
	回收期（年）
	

	        项目
年份
	新增利润
	新增税收
	外汇创收

（美 元）
	节支总额

	2008
	
	
	
	

	2009
	
	
	
	

	2010
	
	
	
	

	上述经济效益额计算依据：

	

	（限300字）

	社会效益：

	

	（限300字）


四、许昌市科学技术进步奖推荐项目应用证明

	项 目 名 称
	

	应 用 单 位
	

	通 信 地 址
	

	应用起止时间
	

	经 济 效 益 （万元）

	年    度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新 增 产 量
	
	
	

	新 增 产 值
	
	
	

	新增利税（纯收入）
	
	
	

	年增收节支总额
	
	
	

	所列经济效益的计算依据：

 

	应用情况及社会效益
应用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注：1.“项目名称”填写应与《科技成果鉴定证书》内容完全一致。

2.应用单位应统一加盖财务专用章。

五、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序号
	主 要 完 成 单 位 名 称
	邮政编码
	详 细 通 信 地 址
	单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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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注：1. 完成单位及排序应与《科技成果鉴定证书》完全一致，不得变更。

2. 完成单位名称使用规范化全称（要求与单位公章一致），不得简化。

3. 详细通信地址要写明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县（区）、街道各门牌号码。

4. 单位属性指：1.独立科研机构 2. 大专院校 3.工矿企业 4.集体或个体企业 5.其他，在栏内填入对应数字。
六、主要完成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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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主要完成人及排序须与《科技成果鉴定证书》完全一致，不得变更。

七、主要完成人信息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第   完成人

	工作单位
	                                         （公 章）
	联系电话
	

	毕业院校
	
	文化程度
	

	职务职称
	
	专业专长
	

	在该项目研究中做出的创造性贡献

（内容不少于200字）
	


注：1.主要完成人要求一人一表，依次排列。 

2.“工作单位”栏内加盖公章。

八、推荐与评审意见
	申报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评审委员会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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